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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湖南省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单位：

现将《湖南省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试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4月13日

湖南省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完善招标投标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推进招标投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湘发改法规规〔2025〕521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试行本办法。

第二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参与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投标的企业开展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以下简称信用评价），以及发布和使用信用评价结果适用本办法。根据本办法作出的信用评价结果，作为《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B1行业综合信用评价结果信息”中的“工业能源行业综合信用评价得分”，按该办法规定的权重计入投标人信用评价总分。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能源局负责信用评价的政策制定、结果发布以及管理，市县工业能源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以下简称市县工业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根据本办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用评价工作的管理。

第三条  信用评价是指按照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对相关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给予企业履约守信状况的综合评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原则。

第四条  信用评价以自2024年度以来在湖南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中标业绩的企业为对象，按照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计算得分。

第五条  信用评价依托“信用湖南”一体化平台开展，通过与省大数据总枢纽、信用能源网站、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等互联互通，归集纳入评价范畴的各投标企业信用信息，开展信用评价打分，生成信用评价结果。
第六条  信用评价实行每季度一评、动态管理，信用评价系统于每季度末月1日0:00，根据所收集数据计算各投标企业信用评价分数，于当日9:00在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期3个工作日。完成公示后，正式评价结果于每季度末月25日前正式对外发布，并推送至湖南省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系统，下季度首月1日00:00正式启用。首次信用评价结果计算、公示及启用时间由省发展改革委另行通知。
第七条  信用评价对象对信用信息进行申诉，应当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向产生该信用信息的有关部门提出，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信用评价对象认为信用评价系统存在打分和计算错误的，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交易服务平台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诉，申诉信息推送至行政监督平台。省发展改革委应在收到申诉申请之日起5日内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处理结果告知申诉人。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招标投标主体信用信息存在错误或失实的，可以向相关行政监督部门举报，经调查核实反映和举报情况属实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八条  省发展改革委和市县工业招标投标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录入信息不及时、录入信息错误，申诉处理不及时，或者在信用评价工作中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九条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能源局根据实际需要对信用评价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必要时可以调整信用评价标准。

第十条  由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履行招标投标监管职责的没有行业主管部门或确实难以协调明确监管职责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对中标人的信用评价，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试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9月11日。

附件：湖南省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标准及采集方式

附件
湖南省工业能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标准及采集方式

	序号
	评价因素
	评价标准
	分值
	最低

分值
	最高分值
	采集方式

	1
	基础分
	基础分95分。
	固定

分制
	95分
	95分
	

	2
	优良

信用信息
	税务部门纳税等级
	纳税信用A级计5分，其他级别不计分。
	加分制
	0分
	5分
	“信用湖南”一体化平台提供

	3
	不良

信用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信用评价分数计算之日起前2年内，企业被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每次扣20分。
	扣分制
	-100分
	0分
	“信用湖南”一体化平台提供

	4
	
	不良行为信息
	信用评价分数计算之日起前2年内，企业受到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严重不良行为处理的，其信用评价结果直接记为0分；信用评价分数计算之日起前1年内，企业受到工业能源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一般不良行为处理的，每次扣1分。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推送

	5
	
	行政处罚
	信用评价分数计算之日起前1年内，因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行为，企业受到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各级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市场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警告、通报批评、罚款金额5万元以下（不含5万元）的行政处罚的，每次扣2分；企业受到上述单位罚款金额5万元以上（含5万元）、20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的，每次扣4分；企业受到上述单位罚款金额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50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的，每次扣6分；企业受到上述单位罚款金额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的行政处罚的，每次扣10分。
	
	
	
	“信用湖南”一体化平台提供，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推送


评价因素说明：
1.纳税信用等级，以税务机关发布的最新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作为评价依据。

2.本办法对同一违法违规事项不重复扣分，同时受到行政处罚、认定不良行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处理的，按照最高扣分分值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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